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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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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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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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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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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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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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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易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上一人之
代  表  人    林弘鈞




上二人  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何子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公訴人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4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弘鈞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財產權罪，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捌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林弘鈞為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張宸菱、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以下稱達比公司）分別取得如附表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60、66至135、137至190所示「一瞑思念」等157首歌曲之詞曲音樂著作之專屬授權，且不得輸入載有匯集侵害上開著作財產權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竟，未經專屬授權人張宸菱、達比公司之同意或授權，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即基於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以及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置之電腦程式並輸入、販賣載有前開程式之設備、器材犯意，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載有得以自雲端下載前揭音樂著作之程式、技術及使用教學之雲端伴唱機（以下稱本案伴唱機），並於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利用本案伴唱機，供購買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以供人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供消費者點唱，而侵害達比公司及張宸菱之著作財產權。嗣因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因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張宸菱、達比公司告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審理之範圍：
　　按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
㈠、張宸菱部分：
　⒈如附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60、66所示之音樂著作，分別為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復經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各於102年至107年期間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等全部著作權（讓與人全部之權利賣斷予受讓人）均轉讓予周佳宏，嗣再經周佳宏於111年2月1日將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同上附表編號之詞曲著作權受讓讓渡證明書、詞曲著作權轉讓書共計34份（詳見本院智易卷第181至271頁）、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
　⒉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余天龍即余瑞昌（筆名余天龍）享有著作財產權，而余瑞昌於111年1月8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85至86頁）在卷可資佐證。
　⒊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廖偉志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廖偉志於111年1月7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1至23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⒋而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張錦華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張錦華於111年1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15至19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⒌以上各附表編號所示之音樂著作，已據專屬授權人張宸菱於1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告訴，有卷刑事附告訴狀可參，張宸菱於提起告訴當時，均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故就上述148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先予敘明。
　⒍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張宸菱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148件（34＋11＋7＋96＝148）。
㈡、達比公司部分：
　⒈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林從胤享有著作財產權，而林從胤於107年7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黃信達，並可為代轉專屬授權他人行使，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2年12月31日止；再經黃信達於108年3月11日將其所管理及擁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等，專屬授權予達比公司，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20年12月31日止，此各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5至34頁、即告證1）、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見本院智易卷第177頁）1紙在卷可資佐證。
　⒉本件係告訴人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而發現知悉其音樂著作權遭受侵害，而於112年6月28日，以上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人身分具狀提起告訴，顯未逾告訴期間，且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有卷附告訴狀可參，故就上述9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合先敘明。
　⒊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達比公司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9件。
二、證據能力：
㈠、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與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智易卷第5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兼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弘鈞固坦承有自大陸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及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的事實並不爭執（本院智易卷第101頁），惟否認有何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公開傳輸著作之犯行，辯稱：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有取得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經銷代理權，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有取得合法授權。另本案伴唱機會跟雲端做連結，若雲端有歌曲，就可以連接播放，不是下載歌曲，是暫存歌曲，暫存的方式沒辦法把歌曲再轉出去，是在機器暫存而已，不是下載的方式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起訴書的附表編號1-66所載的權利人是禧多，編號67-77 權利人為余瑞昌，其2人均未合法提出告訴，而編號78-86 的權利人依據告訴人提出之授權書記載為黃信達，並非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而黃信達亦未合法提出告訴，故該等曲目不受理判決，至於編號1-66告訴人雖然有補充周佳宏授權書，但是觀諸其授權的曲目，其詞曲均非有周佳宏作詞或作曲，卷內又沒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周佳宏是原權利人，即不得單憑該授權書信任告訴人張宸菱具備告訴權。本案伴唱機點播者皆為視聽著作，機器並非提詞機或音樂播放器，另依告訴人蒐證畫面，字體皆為簡體字，顯非原始著作，被告否認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權受有損害。又本案點歌機所點播者都是向中國大陸公司合法雲端曲庫連結播放的視聽著作，但是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曾經有保留著作權的約定，不能排除過往授權的過程已經合法授權給視聽著作使用，而且本案的公證畫面所顯示的詞曲著作人與附表所列的詞曲著作人並非一致，告訴人沒有提供原始著作內容的情況下，不能證明本案點歌機內視聽著作有侵害告訴人主張之著作，再來本案點歌機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點歌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在進口點歌機前，是自認有取得合法授權而合法取庫的曲目的歌曲有數十萬首，會一直上架或下架，被告沒有能力也無從事前得知有無著作權的爭議，而音集協過往的證明書雖然載明授權區域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但本案點歌機之運作原理是雲端播放，故仍然屬於在中國大陸境內之範圍。本件被告主觀上並無明知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林弘鈞於111年4月間起，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隨後被告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本案伴唱機，又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之事實並不爭執，業據被告林弘鈞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而本案伴唱機係以內建之軟體程式經由網際網路連結到位在中國之伺服器資料庫，再由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傳輸歌曲影音內容至我國端之本案伴唱機播放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達比公司代表人黃信達、告訴人代理人陳傑鴻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包裝外箱照片、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明細表、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統一發票、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蝦皮購物網頁（北檢112他6716第177-188頁）、112年9月22日新加坡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蝦皮電商字第0230922011P號函及所附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申設、交易明細及IP等資料（北檢112他6716第189-218頁）、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蝦皮購物聊天室之對話內容（他6716第245-249頁）、112年度北院民公武字第000255號公證書及附件（見北檢他卷第251頁以下至389頁）、統一發票1紙（見北檢他卷第181、277頁）、包裝外箱照片（同卷第177頁）、貨物照片及開箱照片（同卷第259至275頁）、操作本案伴唱機畫面照片（同北檢他卷第279至389頁）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亦足見本案伴唱機內建之電腦程式，可連結至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架設之雲端曲庫，提供公眾得於自行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網路接收、播放所選取之歌曲，而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則倘向被告購買上開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
　　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曲，即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　
㈡、被告林弘鈞雖以無主觀犯意為辯，然：
　⒈按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著作人除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第2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向公眾提供」，不以利用人有實際上之傳輸或接收之行為為必要，只要處於可得傳輸或接收之狀態為已足。次按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⒈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⒊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亦有明文。而該款規定之「明知」，屬行為人之主觀、心理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行為人本人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人實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行為人本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審酌判斷。倘行為人之非「明知」，純係肇因於其有意造成或刻意不探悉，仍得據以認定其主觀意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對本案伴唱機係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所購買，且本案伴唱機之操作方式係在連接網際網路之情況下，由消費者於使用端點選歌曲，藉由網路連結至中國端之伺服器資料庫，於取得歌曲後再回傳至使用端供消費者選唱等情並不爭執，並有告訴人達比公司之經公證後蒐證照片在卷可參，而被告林弘鈞自始即未取得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就附表所示歌曲於臺灣播送之著作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中國音集協會聲明書亦未有授權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或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得在臺灣以本案伴唱機播送其在中國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歌曲，被告林弘鈞既知本案伴唱機之功能係供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結架設在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選唱歌曲，且亦將本案伴唱機於網路上販售以作為營業工具，則被告林弘鈞未於輸入本案伴唱機前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詢問該公司有無取得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之授權，或是向臺灣之著作權相關協會詢問確認得否以本案伴唱機連結至中國雲端伺服器而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被告林弘鈞顯然是刻意不去確認附表歌曲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被告自始即故意讓自己處於對附表所示歌曲著作權歸屬無知之狀態，事後即得以不知有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而規避刑責，依前揭說明，被告林弘鈞故意自陷無知之狀態實合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主觀構成要件「明知」之範疇。另被告林弘鈞自承有收受告訴人於111年9月間所寄發之律師聲明函，該函文中已重申在境外集團之跨境授權係屬無效授權、及雲端伴唱機內所使用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該輸入或銷售業者可能該當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此有111年9月19日（111）鋒法字第1110919012號聲明函及送達回執（111年9月23日收）各1份（見本院審智易卷第103至114頁）在卷可參，是被告林弘鈞最遲於收受該律師聲明函之111年9月23日時，即應知悉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曲，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是足認其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⒊被告林弘鈞固於本院審理前提出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與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在中國深圳所簽立之編號：YWWZ00000000000家用版點歌機/ 視頻機合作合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於2022年8月18日授權「高雄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為丹嘜仕品牌在臺灣地區的總代理商之授權書（授權期限：2022年8月18日至2024年8月17日）、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日出具給
　　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為硬盤拷貝工作之授權書（授權書有效期間自簽訂後至2023年12月31日）、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營業執照（北檢112他6716第153-157頁）為證，並陳稱該授權書、合約書等得以證明本案伴唱機於臺灣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確有經過授權云云。惟查，前開合作合同1份、授權書2份均並無經中國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相關證明，其形式上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又觀上開授權書中關於本案伴唱機內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音王公司均已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授權重製，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則協助音王公司生產及銷售家用版點歌機之文字記載，似表示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有係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著作財產權，然如附表所示歌曲之著作權人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揭授權書內容實難認合理可信。故上開授權書難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⒋而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下稱中國音集協會）固有授權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使用該協會依法管理之音像作品，惟授權範圍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有中國音集協會於2022年4月15日音集協2022第160號聲明書、2022京方圓台證字第264號公證書各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審智易卷第95至99頁）。至該協會所管理且可使用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營業場所之視聽作品，自107年8月28日起，即已授權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而未授權揚聲公司以外之任何公司使用，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
　　所取得該協會管理之音樂電視作品許可，許可區域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並未涵蓋臺、澎、金、馬地區，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方圓公證處（2020）京方圓台証字第264號公證書暨所附中國音集協會音集協字【2020】第160號聲明書足稽，故其所提之上開授權書、合作合同等文件自難作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弘鈞、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2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林弘鈞所為，係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明知他人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而犯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被告林弘鈞自其警詢陳述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時起，至遭告訴人達比公司查獲112年2月17日止，期間之販售行為應認係接續犯，僅論以一罪。至起訴書雖認被告林弘鈞所為，亦同時有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然查，本案伴唱機所連結之雲端曲庫，係供公眾接收由大陸雲端公開傳輸之音樂著作內容，而非提供公眾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本案伴唱機之機器本體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而須要另連結網路雲端曲庫才能點唱，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伴唱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是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並不相符，故被告所為實無違反該款之情形，應併予敘明。
㈡、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林弘鈞執行業務而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科以該條之罰金刑。 
㈢、被告以1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而公開傳輸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行，同時致告訴人達比公司、張宸菱受有損害，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從重僅論以1個違反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弘鈞基於以前述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意，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中國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網路上販售予不特定他人，利用本案伴唱機台供購買該伴唱機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點唱，其所為對著作權人潛在市場利益之侵害非輕，且影響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國際聲譽及影視相關產業之發展，行為殊屬不該。審酌被告林弘鈞始終否認之犯後態度，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害如附表所示音樂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共計157件，並參酌被告林弘鈞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素行（詳如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被告林弘鈞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經濟，迄言詞辯論之6月12日止仍持續販售本案伴唱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登記資本額、輸入本案伴唱機進而販售之數量與期間、侵害附表所示音樂著作之數量等一切情狀，分別科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罰金刑，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自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弘鈞於警詢時供稱：自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又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從起訴後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都還有在販售本案伴唱機等語。而告訴人達比公司則於112年2月17日以每台2萬1仟元（含營業稅1000元）價格向被告買入本案伴唱機1台，且有點歌機設備發票1紙在卷可參，則以112年2月17日告訴人達比公司購入本案伴唱機並點播發現時起算，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止，以每台售價2萬元、每月最少賣出1台本案伴唱機估算，前後共約2年5月之獲利至少應約為58萬元（29×20,000＝580,000）。復查，前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故應依前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不受理之諭知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認：被告等以前述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行為，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之音樂著作，亦認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云云。
二、依告訴人張宸菱雖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周佳宏曾於111年2月1日將上述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惟查，告訴人張宸菱並未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之「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有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轉讓予周佳宏部分，提出任何權源證明文件，難認告訴人張宸菱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有提起告訴之合法權源，故張宸菱就此部分之告訴，難認合法。
三、按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為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依著作權法第100條第1項本文規定，本章之罪除同條項但書外情形，均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為訴追要件，若欠缺此要件，檢察官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本件公訴人就未經合法告訴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部分，本應為不起訴處分，竟未察逕而提起公訴，顯就此部分之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依法自應就此被訴部分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1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書郁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紅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
　　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
　　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
　　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四、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或第 8 款規定者。
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91 條至第 93 條、第 95 條至第 96 條之
 1 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歌曲名稱

		演唱者

		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授權人



		1

		一暝思念

		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

		枕頭香

		一綾

		張燕清

		張宸菱



		3

		愛情批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

		我欲跟你行

		一綾、張岳鵬

		張燕清

		張宸菱



		5

		心茫茫

		方瑞娥

		張燕清

		張宸菱



		6

		真心真愛

		一綾、王中平

		台灣阿典、黃聰典

		禧多



		7

		心痛無藥醫

		王中平、詹曼鈴

		陳坤明

		張宸菱



		8

		不得已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9

		愛這重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0

		可愛的人

		李素專

		紀金豐、簡志峰

		張宸菱



		11

		相思伴孤影

		李素專

		陳鈺姍

		張宸菱



		12

		探戈戀歌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3

		情定愛河橋

		李素專、阿堂

		簡志峰

		張宸菱



		 14

		我是妳的天

		邱賢桂

		邱賢桂

		禧多



		 15

		妳過了好嗎

		邱賢桂

		郭之儀

		禧多



		 16

		力量

		邱賢桂

		陳偉強

		禧多



		 17

		SAKURA之戀

		張瀛仁

		傑米

		張宸菱



		 18

		情債

		陳夏蓮

		蕭茂成

		張宸菱



		 19

		幸福我問你

		陳夏蓮、一綾

		郭之儀

		張宸菱



		 20

		姊妹情深

		陳夏蓮、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1

		拍噗仔

		楊欣樺

		莊名豪

		張宸菱



		 22

		幸福滿載

		楊欣樺、傑克

		蔡宜霖、廖偉志

		禧多



		 23

		風風雨雨作陣行

		詹曼鈴、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24

		女兒的牽掛

		蔡麗津

		秀姐

		張宸菱



		 25

		海角天涯淚

		蔡麗津、李明洋

		張燕清

		張宸菱



		 26

		為愛乾杯

		錢澄

		郭之儀

		張宸菱



		 27

		癡情無人疼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28

		來來來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29

		愛你第一名

		一綾

		周韋杰

		禧多



		 30

		愛情燒抹退

		一綾

		陳英吉

		禧多



		 31

		紅顏女人花

		一綾

		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32

		暝夢

		一綾

		秀姐、文妹

		禧多



		 33

		隨在伊

		一綾

		秀姐、王宗凱

		張宸菱



		 34

		情的鎖鏈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35

		有你尚好

		一綾、傑克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36

		愛的TEMPO

		李明洋、一綾

		黃聰典

		禧多



		 37

		一生疼惜你

		李明洋

		廖偉志

		張宸菱



		 38

		幸福為你留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39

		問心肝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0

		望情批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1

		切切咧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42

		山圖一下

		李明洋、阿達

		周韋杰

		禧多



		 43

		寂寞的吉他聲

		邱賢桂

		陳英吉

		禧多



		44

		愛的數字

		邱賢桂、張瀛仁

		蔡湘宜、邱賢桂

		禧多



		45

		你是天星我是月

		邱賢桂、詹曼鈴

		林文德

		張宸菱



		46

		閒話無目睭

		邱賢桂、蘇宥蓉

		周韋杰

		張宸菱



		47

		月光圓

		傑克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8

		問大海

		傑克

		葉孟朗、楊彩藝

		張宸菱



		49

		永遠的太陽

		傑克

		陳英吉

		禧多



		50

		向前的勇氣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1

		醉話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2

		我曾經愛過你

		傑克

		芊芳

		禧多



		53

		天涯總有相逢時

		傑克、方瑞娥

		張燕清

		禧多



		54

		雪蓮花

		曾朝松、陳鈺姍

		張燕清

		張宸菱



		55

		女人的名字

		楊欣樺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56

		半暝酒

		楊欣樺

		黃聰典、元元、誠誠

		禧多



		57

		癡心的歌

		楊欣樺

		陳偉強、JACK

		禧多



		58

		晚頓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59

		有緣無一定有份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60

		五月雪

		詹曼鈴

		黃玟瑛、周心願

		張宸菱



		61

		阮欲如何

		詹曼鈴

		陳英吉

		禧多



		62

		前世注定

		詹曼鈴、王中平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63

		送你到這

		潘佩莉

		比佛利、楊彩藝

		禧多



		64

		搖落去

		潘佩莉

		蔡湘宜、陳祈信

		禧多



		65

		夢成雙

		潘佩莉、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66

		出味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張宸菱



		67

		理想是我的生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8

		今生的麻吉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9

		相逢北海岸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0

		四海皆兄弟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1

		大展鴻圖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2

		回鄉的路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3

		小弄弄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4

		相逢高鐵站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5

		有緣無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6

		老朋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7

		放抹開的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8

		分身情人

		魏晨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79

		相見不如懷念

		樊凡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0

		小飾品

		童童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1

		遺憾的美麗

		陸瑤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2

		再說一次YESIDO

		林佑威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3

		為我剖心肝

		李嘉

		鄭識

		達比公司



		 84

		浪費眼淚

		陳嘉樺（ELLA）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5

		癡情的玫瑰

		許寀菁（妞妞）

		張欣瑜、林佳玲

		達比公司



		 86

		失控的玩具熊

		謝子圻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7

		永遠不分開

		廖偉志、吳秋梅

		廖偉志

		張宸菱



		 88

		愛你放心底

		廖偉志、廖若予

		廖偉志

		張宸菱



		 89

		一生的伴

		邱梓謙

		廖偉志

		張宸菱



		 90

		敢愛不知恨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1

		反背不是罪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2

		姻緣簿

		余秀娟、廖偉志

		廖偉志

		張宸菱



		 93

		我該如何忘了你

		余秀娟

		廖偉志

		張宸菱



		 94

		一生的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5

		一生情一世愛

		方瑞娥、高向鵬

		陳振榮、張錦華

		張宸菱



		 96

		入厝

		龍千玉、高向鵬

		張錦華

		張宸菱



		 97

		三角戀

		傅振輝、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8

		三言二語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9

		千錯萬錯

		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00

		大頭仔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01

		小雨多美麗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02

		今生最愛的人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3

		今夜又擱為你醉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04

		六月風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5

		分手的話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06

		心不甘情不願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07

		心疼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8

		心碎的恰恰

		陳中、邱芸子

		邱宏瀛、張錦華

		張宸菱



		109

		心落雪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0

		歹歹仔時機

		黃西田

		張錦華

		張宸菱



		111

		世間路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2

		只有你了解我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13

		失落的情歌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14

		打火兄弟

		袁小迪

		洪性榮、張錦華

		張宸菱



		115

		永遠祝福你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16

		永遠跟你行

		李嘉

		張錦華

		張宸菱



		117

		甘願愛你是錯誤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18

		用心交陪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19

		用心愛過的人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0

		再三誤解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21

		再生緣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2

		再相逢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23

		再會啦再會期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4

		回頭路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5

		多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26

		多情路

		黃乙玲

		張錦華

		張宸菱



		127

		有你的日子

		張瀛仁、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28

		有夢尚美

		蔡小虎、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29

		你是我的一半

		張瀛仁、林俊吉

		張錦華

		張宸菱



		130

		你是我的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31

		你是阮的過去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132

		我是無心的人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3

		我就是愛你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34

		我無醉是心塊碎

		曾心梅

		張錦華

		張宸菱



		135

		我無醉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6

		我無醉啦

		同135

		同135

		同135



		137

		男人情女人心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38

		男性的氣概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39

		阮不願留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40

		尚愛也是你

		陳美鳳、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1

		雨的聲風的影

		戴梅君、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42

		俗擱有力

		高向鵬、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43

		咱的愛不是愛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44

		後會有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45

		甭賭氣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46

		相逢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7

		相對的心

		林姍、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8

		紅紅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9

		負擔

		王建傑

		張錦華

		張宸菱



		150

		風中的玫瑰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1

		風塵淚

		江音

		陳自為、張錦華

		張宸菱



		152

		挺你挺我

		莊振凱、林俊吉

		林嘉愷、張錦華

		張宸菱



		153

		浪子情深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54

		海中船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5

		留不住你的心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6

		真情只一擺

		袁小迪、邱淑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7

		真情的愛

		陳中、邱芸子

		孟芳、張錦華

		張宸菱



		158

		情人不要哭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59

		情歌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0

		情難斷夢抹醒

		陳中、陳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61

		惜緣

		


		張錦華

		張宸菱



		162

		連杯酒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63

		換帖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64

		無你卡自由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5

		無尾巷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66

		無奈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67

		無奈擱無奈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68

		無緣的人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69

		等你等待無春天

		周思潔

		張錦華

		張宸菱



		170

		等待的心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71

		鄉土情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2

		想妳的心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73

		愛了無後悔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74

		愛你不後悔

		陳小雲

		張錦華

		張宸菱



		175

		愛情免簽字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76

		愛難忘情難忘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77

		溪水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78

		癡情無後悔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9

		癡情無罪

		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80

		夢一生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1

		夢一場

		黃思婷、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82

		夢中來夢中去

		吳漢書

		張錦華

		張宸菱



		183

		福氣啦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84

		誰人心抹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5

		誰人陪伴我

		李小飛

		張錦華

		張宸菱



		186

		醉乎死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87

		雙人枕頭

		王識賢

		張錦華

		張宸菱



		188

		藝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9

		歡喜做陣來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90

		贖罪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易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上一人之

代  表  人    林弘鈞





上二人  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何子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公訴人提起公訴（113年度

調偵字第4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弘鈞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

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93條之

侵害著作財產權罪，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捌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

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

5、36、39-44、49-53、55-59、61-65），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林弘鈞為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張宸菱、達比

    音樂影音有限公司（以下稱達比公司）分別取得如附表編號

    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

    60、66至135、137至190所示「一瞑思念」等157首歌曲之詞

    曲音樂著作之專屬授權，且不得輸入載有匯集侵害上開著作

    財產權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竟，未經專屬授權人張

    宸菱、達比公司之同意或授權，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前某日

    起，即基於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提供

    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以及提供公

    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置之電腦程式並輸入、販賣載有

    前開程式之設備、器材犯意，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

    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載有得以自雲端下載前揭音樂著作之程

    式、技術及使用教學之雲端伴唱機（以下稱本案伴唱機），

    並於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

    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利用本案伴唱機

    ，供購買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

    曲以供人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供消費

    者點唱，而侵害達比公司及張宸菱之著作財產權。嗣因達比

    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因而發

    現上情。

二、案經張宸菱、達比公司告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審理之範圍：

　　按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

    之地位行使權利，並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權法

    第37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

㈠、張宸菱部分：

　⒈如附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

    8、54、60、66所示之音樂著作，分別為附表同上編號「著

    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復經附表同上編

    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各於102年至107年期間將其

    等之詞曲著作權等全部著作權（讓與人全部之權利賣斷予受

    讓人）均轉讓予周佳宏，嗣再經周佳宏於111年2月1日將附

    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

    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

    年12月31日止，此有同上附表編號之詞曲著作權受讓讓渡證

    明書、詞曲著作權轉讓書共計34份（詳見本院智易卷第181

    至271頁）、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

    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

　⒉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余天龍即余瑞

    昌（筆名余天龍）享有著作財產權，而余瑞昌於111年1月8

    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

    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

    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

    院審智易26號卷第85至86頁）在卷可資佐證。

　⒊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廖偉志享有著

    作財產權，而廖偉志於111年1月7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

    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

    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

    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1至23頁、即

    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⒋而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

    人張錦華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張錦華於111年1月15日已將其

    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

    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

    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

    見北檢他卷第15至19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⒌以上各附表編號所示之音樂著作，已據專屬授權人張宸菱於1

    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告訴，有卷刑事附告訴狀可參，張宸

    菱於提起告訴當時，均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故

    就上述148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先予敘明。

　⒍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張宸菱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148件（34＋1

    1＋7＋96＝148）。

㈡、達比公司部分：

　⒈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林從胤享有

    著作財產權，而林從胤於107年7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

    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

    黃信達，並可為代轉專屬授權他人行使，專屬授權期間迄至

    112年12月31日止；再經黃信達於108年3月11日將其所管理

    及擁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

    等，專屬授權予達比公司，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20年12月31

    日止，此各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

    第25至34頁、即告證1）、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見本院智

    易卷第177頁）1紙在卷可資佐證。

　⒉本件係告訴人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

    並點播而發現知悉其音樂著作權遭受侵害，而於112年6月28

    日，以上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人身分具

    狀提起告訴，顯未逾告訴期間，且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

    期間內，有卷附告訴狀可參，故就上述9件音樂著作已有合

    法告訴，合先敘明。

　⒊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達比公司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9件。

二、證據能力：

㈠、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與辯護

    人於準備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智易卷第50頁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

    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

    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

    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兼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弘鈞固坦承有自大

    陸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

    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及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

    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的事實並不爭執（本院智易

    卷第101頁），惟否認有何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侵害著

    作財產權之公開傳輸著作之犯行，辯稱：丹嘜仕音響有限公

    司有取得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經銷代理

    權，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有取得合法授權。另本

    案伴唱機會跟雲端做連結，若雲端有歌曲，就可以連接播放

    ，不是下載歌曲，是暫存歌曲，暫存的方式沒辦法把歌曲再

    轉出去，是在機器暫存而已，不是下載的方式云云。辯護人

    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起訴書的附表編號1-66所載的權利人

    是禧多，編號67-77 權利人為余瑞昌，其2人均未合法提出

    告訴，而編號78-86 的權利人依據告訴人提出之授權書記載

    為黃信達，並非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而黃信達亦未合法

    提出告訴，故該等曲目不受理判決，至於編號1-66告訴人雖

    然有補充周佳宏授權書，但是觀諸其授權的曲目，其詞曲均

    非有周佳宏作詞或作曲，卷內又沒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周佳

    宏是原權利人，即不得單憑該授權書信任告訴人張宸菱具備

    告訴權。本案伴唱機點播者皆為視聽著作，機器並非提詞機

    或音樂播放器，另依告訴人蒐證畫面，字體皆為簡體字，顯

    非原始著作，被告否認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權受有損害。又本

    案點歌機所點播者都是向中國大陸公司合法雲端曲庫連結播

    放的視聽著作，但是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曾

    經有保留著作權的約定，不能排除過往授權的過程已經合法

    授權給視聽著作使用，而且本案的公證畫面所顯示的詞曲著

    作人與附表所列的詞曲著作人並非一致，告訴人沒有提供原

    始著作內容的情況下，不能證明本案點歌機內視聽著作有侵

    害告訴人主張之著作，再來本案點歌機並沒有公開傳輸、重

    製的功能，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點歌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

    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與著作權法

    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在進口點歌機前，

    是自認有取得合法授權而合法取庫的曲目的歌曲有數十萬首

    ，會一直上架或下架，被告沒有能力也無從事前得知有無著

    作權的爭議，而音集協過往的證明書雖然載明授權區域限於

    中國大陸地區，但本案點歌機之運作原理是雲端播放，故仍

    然屬於在中國大陸境內之範圍。本件被告主觀上並無明知之

    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林弘鈞於111年4月間起，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

    義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

    唱機，隨後被告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

    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本案伴唱機，又對於本案伴唱機

    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之事實並不爭執，業據

    被告林弘鈞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而本案伴唱機係以內

    建之軟體程式經由網際網路連結到位在中國之伺服器資料庫

    ，再由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傳輸歌曲影音內容至我國端

    之本案伴唱機播放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達比公司代表人

    黃信達、告訴人代理人陳傑鴻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包裝外

    箱照片、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明細表、丹嘜仕音響有限公

    司統一發票、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蝦皮購物網頁（北檢

    112他6716第177-188頁）、112年9月22日新加坡蝦皮娛樂電

    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蝦皮電商字第0230922011P號函及所

    附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申設、交易明細及IP等資料（北

    檢112他6716第189-218頁）、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蝦

    皮購物聊天室之對話內容（他6716第245-249頁）、112年度

    北院民公武字第000255號公證書及附件（見北檢他卷第251

    頁以下至389頁）、統一發票1紙（見北檢他卷第181、277頁

    ）、包裝外箱照片（同卷第177頁）、貨物照片及開箱照片

    （同卷第259至275頁）、操作本案伴唱機畫面照片（同北檢

    他卷第279至389頁）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

    定，亦足見本案伴唱機內建之電腦程式，可連結至廣東丹嘜

    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架設之雲端曲庫，提供公眾得於自行選

    定之時間或地點，以網路接收、播放所選取之歌曲，而構成

    公開傳輸行為。則倘向被告購買上開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

　　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

    歌曲，即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

    。　

㈡、被告林弘鈞雖以無主觀犯意為辯，然：

　⒈按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

    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

    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著作

    人除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

    3條第1項第10款、第2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

    向公眾提供」，不以利用人有實際上之傳輸或接收之行為為

    必要，只要處於可得傳輸或接收之狀態為已足。次按明知他

    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

    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視

    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⒈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

    位址之電腦程式。⒊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

    式之設備或器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

    亦有明文。而該款規定之「明知」，屬行為人之主觀、心理

    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行為人本人得以

    感官知覺外，第三人實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

    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行為人本

    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行為人之外

    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

    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

    合審酌判斷。倘行為人之非「明知」，純係肇因於其有意造

    成或刻意不探悉，仍得據以認定其主觀意思（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2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對本案伴唱機係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所購買

    ，且本案伴唱機之操作方式係在連接網際網路之情況下，由

    消費者於使用端點選歌曲，藉由網路連結至中國端之伺服器

    資料庫，於取得歌曲後再回傳至使用端供消費者選唱等情並

    不爭執，並有告訴人達比公司之經公證後蒐證照片在卷可參

    ，而被告林弘鈞自始即未取得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

    就附表所示歌曲於臺灣播送之著作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中國

    音集協會聲明書亦未有授權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或

    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得在臺灣以本案伴唱機播送其在

    中國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歌曲，被告林弘鈞既知本案伴唱機之

    功能係供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結架設在中國之雲端伺服器

    資料庫選唱歌曲，且亦將本案伴唱機於網路上販售以作為營

    業工具，則被告林弘鈞未於輸入本案伴唱機前向廣東丹嘜仕

    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詢問該公司有無取得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

    送如附表所示歌曲之授權，或是向臺灣之著作權相關協會詢

    問確認得否以本案伴唱機連結至中國雲端伺服器而在臺灣公

    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被告林弘鈞顯然是刻意不去

    確認附表歌曲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被告自始即故意讓自己處

    於對附表所示歌曲著作權歸屬無知之狀態，事後即得以不知

    有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而規避刑責，依前揭說明，被告林

    弘鈞故意自陷無知之狀態實合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

    第3目之主觀構成要件「明知」之範疇。另被告林弘鈞自承

    有收受告訴人於111年9月間所寄發之律師聲明函，該函文中

    已重申在境外集團之跨境授權係屬無效授權、及雲端伴唱機

    內所使用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該輸入或銷售業者可能該

    當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

    罪，此有111年9月19日（111）鋒法字第1110919012號聲明

    函及送達回執（111年9月23日收）各1份（見本院審智易卷

    第103至114頁）在卷可參，是被告林弘鈞最遲於收受該律師

    聲明函之111年9月23日時，即應知悉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欲

    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

    曲，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是

    足認其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⒊被告林弘鈞固於本院審理前提出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

    司與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在中國深圳

    所簽立之編號：YWWZ00000000000家用版點歌機/ 視頻機合

    作合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於2022年8月18日授

    權「高雄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為丹嘜仕品牌在臺灣地區的

    總代理商之授權書（授權期限：2022年8月18日至2024年8月

    17日）、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日出具給

　　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為硬盤拷貝工作之授權書（授

    權書有效期間自簽訂後至2023年12月31日）、廣東丹嘜仕音

    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營業執照（北檢112他6716第153-157頁）

    為證，並陳稱該授權書、合約書等得以證明本案伴唱機於臺

    灣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確有經過授權云云。惟查，前開合作

    合同1份、授權書2份均並無經中國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

    基金會驗證之相關證明，其形式上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又觀

    上開授權書中關於本案伴唱機內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音

    王公司均已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授權重製，廣東丹嘜

    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則協助音王公司生產及銷售家用版點歌

    機之文字記載，似表示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有係自中

    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著作財產權，然如附表所示歌曲之著作權

    人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揭授權書內容實難認合理可信。

    故上開授權書難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⒋而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下稱中國音集協會）固

    有授權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使用該協會依法管理之音

    像作品，惟授權範圍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有中國音集協會

    於2022年4月15日音集協2022第160號聲明書、2022京方圓台

    證字第264號公證書各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審智易卷第95至

    99頁）。至該協會所管理且可使用於臺灣、澎湖、金門、馬

    祖地區營業場所之視聽作品，自107年8月28日起，即已授權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而未授權

    揚聲公司以外之任何公司使用，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

　　所取得該協會管理之音樂電視作品許可，許可區域僅限於中

    國大陸地區，並未涵蓋臺、澎、金、馬地區，亦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北京市方圓公證處（2020）京方圓台証字第264號公

    證書暨所附中國音集協會音集協字【2020】第160號聲明書

    足稽，故其所提之上開授權書、合作合同等文件自難作為被

    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弘鈞、丹嘜仕音響有限公

    司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2人上開犯行，洵堪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林弘鈞所為，係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

    明知他人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

    網路接觸該等著作，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提供公眾

    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

    受有利益，而犯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

    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被告林弘鈞自其警詢陳述111年4、5

    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時起，至遭告訴人達比公司查獲11

    2年2月17日止，期間之販售行為應認係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至起訴書雖認被告林弘鈞所為，亦同時有違反著作權法第

    87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然查，本案伴唱機所連結之雲端曲

    庫，係供公眾接收由大陸雲端公開傳輸之音樂著作內容，而

    非提供公眾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本案伴唱機

    之機器本體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而須要另連結網

    路雲端曲庫才能點唱，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伴唱機之雲端播

    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

    是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對公眾提供可

    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並

    不相符，故被告所為實無違反該款之情形，應併予敘明。

㈡、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林弘鈞執行業務

    而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

    項，科以該條之罰金刑。 

㈢、被告以1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而公開傳輸侵害

    著作財產權之犯行，同時致告訴人達比公司、張宸菱受有損

    害，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從重僅論以1個違反著作權法第9

    3條第4款之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弘鈞基於以前述方法

    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意，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

    中國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

    於網路上販售予不特定他人，利用本案伴唱機台供購買該伴

    唱機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點唱，其所為對著作權人潛

    在市場利益之侵害非輕，且影響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國際

    聲譽及影視相關產業之發展，行為殊屬不該。審酌被告林弘

    鈞始終否認之犯後態度，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侵

    害如附表所示音樂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共計157件，並參酌被

    告林弘鈞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素行（詳如法院前案紀錄表）

    ，及被告林弘鈞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經

    濟，迄言詞辯論之6月12日止仍持續販售本案伴唱機、迄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丹嘜

    仕音響有限公司之登記資本額、輸入本案伴唱機進而販售之

    數量與期間、侵害附表所示音樂著作之數量等一切情狀，分

    別科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罰金刑，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

    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自毋庸諭知罰金如易

    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弘鈞於警詢時供稱：

    自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又於本院審理中供

    稱其從起訴後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都還有在販

    售本案伴唱機等語。而告訴人達比公司則於112年2月17日以

    每台2萬1仟元（含營業稅1000元）價格向被告買入本案伴唱

    機1台，且有點歌機設備發票1紙在卷可參，則以112年2月17

    日告訴人達比公司購入本案伴唱機並點播發現時起算，至11

    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止，以每台售價2萬元、每月最

    少賣出1台本案伴唱機估算，前後共約2年5月之獲利至少應

    約為58萬元（29×20,000＝580,000）。復查，前開犯罪所得

    未據扣案，故應依前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不受理之諭知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

    、36、39-44、49-53、55-59、61-65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認：被告等以前述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

    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

    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行為，就起訴

    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

    、55-59、61-65之音樂著作，亦認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

    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云云

    。

二、依告訴人張宸菱雖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周佳宏曾於111年2月1

    日將上述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

    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

    3年12月31日止，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

    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惟查，告訴人張

    宸菱並未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

    、39-44、49-53、55-59、61-65之「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

    之人有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轉讓予周佳宏部分，提出任何權

    源證明文件，難認告訴人張宸菱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

    、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

    之音樂著作有提起告訴之合法權源，故張宸菱就此部分之告

    訴，難認合法。

三、按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為不受理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依著作權法第100條第1

    項本文規定，本章之罪除同條項但書外情形，均須告訴乃論

    。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為訴追要件，若欠缺此要件，檢察

    官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本件公訴人就未經合法告訴之部分即

    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

    -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部分，本應為不起訴處

    分，竟未察逕而提起公訴，顯就此部分之起訴之程序違背規

    定者，依法自應就此被訴部分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1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書郁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紅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

　　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

　　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

　　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四、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或第 8 款規定者。

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91 條至第 93 條、第 95 條至第 96 條之

 1 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歌曲名稱 演唱者 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授權人 1 一暝思念 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 枕頭香 一綾 張燕清 張宸菱 3 愛情批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 我欲跟你行 一綾、張岳鵬 張燕清 張宸菱 5 心茫茫 方瑞娥 張燕清 張宸菱 6 真心真愛 一綾、王中平 台灣阿典、黃聰典 禧多 7 心痛無藥醫 王中平、詹曼鈴 陳坤明 張宸菱 8 不得已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9 愛這重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0 可愛的人 李素專 紀金豐、簡志峰 張宸菱 11 相思伴孤影 李素專 陳鈺姍 張宸菱 12 探戈戀歌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3 情定愛河橋 李素專、阿堂 簡志峰 張宸菱  14 我是妳的天 邱賢桂 邱賢桂 禧多  15 妳過了好嗎 邱賢桂 郭之儀 禧多  16 力量 邱賢桂 陳偉強 禧多  17 SAKURA之戀 張瀛仁 傑米 張宸菱  18 情債 陳夏蓮 蕭茂成 張宸菱  19 幸福我問你 陳夏蓮、一綾 郭之儀 張宸菱  20 姊妹情深 陳夏蓮、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1 拍噗仔 楊欣樺 莊名豪 張宸菱  22 幸福滿載 楊欣樺、傑克 蔡宜霖、廖偉志 禧多  23 風風雨雨作陣行 詹曼鈴、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24 女兒的牽掛 蔡麗津 秀姐 張宸菱  25 海角天涯淚 蔡麗津、李明洋 張燕清 張宸菱  26 為愛乾杯 錢澄 郭之儀 張宸菱  27 癡情無人疼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28 來來來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29 愛你第一名 一綾 周韋杰 禧多  30 愛情燒抹退 一綾 陳英吉 禧多  31 紅顏女人花 一綾 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32 暝夢 一綾 秀姐、文妹 禧多  33 隨在伊 一綾 秀姐、王宗凱 張宸菱  34 情的鎖鏈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35 有你尚好 一綾、傑克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36 愛的TEMPO 李明洋、一綾 黃聰典 禧多  37 一生疼惜你 李明洋 廖偉志 張宸菱  38 幸福為你留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39 問心肝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0 望情批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1 切切咧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42 山圖一下 李明洋、阿達 周韋杰 禧多  43 寂寞的吉他聲 邱賢桂 陳英吉 禧多 44 愛的數字 邱賢桂、張瀛仁 蔡湘宜、邱賢桂 禧多 45 你是天星我是月 邱賢桂、詹曼鈴 林文德 張宸菱 46 閒話無目睭 邱賢桂、蘇宥蓉 周韋杰 張宸菱 47 月光圓 傑克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8 問大海 傑克 葉孟朗、楊彩藝 張宸菱 49 永遠的太陽 傑克 陳英吉 禧多 50 向前的勇氣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1 醉話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2 我曾經愛過你 傑克 芊芳 禧多 53 天涯總有相逢時 傑克、方瑞娥 張燕清 禧多 54 雪蓮花 曾朝松、陳鈺姍 張燕清 張宸菱 55 女人的名字 楊欣樺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56 半暝酒 楊欣樺 黃聰典、元元、誠誠 禧多 57 癡心的歌 楊欣樺 陳偉強、JACK 禧多 58 晚頓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59 有緣無一定有份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60 五月雪 詹曼鈴 黃玟瑛、周心願 張宸菱 61 阮欲如何 詹曼鈴 陳英吉 禧多 62 前世注定 詹曼鈴、王中平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63 送你到這 潘佩莉 比佛利、楊彩藝 禧多 64 搖落去 潘佩莉 蔡湘宜、陳祈信 禧多 65 夢成雙 潘佩莉、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66 出味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張宸菱 67 理想是我的生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8 今生的麻吉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9 相逢北海岸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0 四海皆兄弟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1 大展鴻圖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2 回鄉的路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3 小弄弄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4 相逢高鐵站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5 有緣無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6 老朋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7 放抹開的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8 分身情人 魏晨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79 相見不如懷念 樊凡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0 小飾品 童童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1 遺憾的美麗 陸瑤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2 再說一次YESIDO 林佑威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3 為我剖心肝 李嘉 鄭識 達比公司  84 浪費眼淚 陳嘉樺（ELLA）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5 癡情的玫瑰 許寀菁（妞妞） 張欣瑜、林佳玲 達比公司  86 失控的玩具熊 謝子圻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7 永遠不分開 廖偉志、吳秋梅 廖偉志 張宸菱  88 愛你放心底 廖偉志、廖若予 廖偉志 張宸菱  89 一生的伴 邱梓謙 廖偉志 張宸菱  90 敢愛不知恨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1 反背不是罪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2 姻緣簿 余秀娟、廖偉志 廖偉志 張宸菱  93 我該如何忘了你 余秀娟 廖偉志 張宸菱  94 一生的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5 一生情一世愛 方瑞娥、高向鵬 陳振榮、張錦華 張宸菱  96 入厝 龍千玉、高向鵬 張錦華 張宸菱  97 三角戀 傅振輝、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8 三言二語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9 千錯萬錯 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00 大頭仔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01 小雨多美麗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02 今生最愛的人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3 今夜又擱為你醉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04 六月風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5 分手的話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06 心不甘情不願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07 心疼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8 心碎的恰恰 陳中、邱芸子 邱宏瀛、張錦華 張宸菱 109 心落雪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0 歹歹仔時機 黃西田 張錦華 張宸菱 111 世間路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2 只有你了解我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13 失落的情歌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14 打火兄弟 袁小迪 洪性榮、張錦華 張宸菱 115 永遠祝福你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16 永遠跟你行 李嘉 張錦華 張宸菱 117 甘願愛你是錯誤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18 用心交陪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19 用心愛過的人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0 再三誤解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21 再生緣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2 再相逢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23 再會啦再會期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4 回頭路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5 多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26 多情路 黃乙玲 張錦華 張宸菱 127 有你的日子 張瀛仁、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28 有夢尚美 蔡小虎、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29 你是我的一半 張瀛仁、林俊吉 張錦華 張宸菱 130 你是我的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31 你是阮的過去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132 我是無心的人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3 我就是愛你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34 我無醉是心塊碎 曾心梅 張錦華 張宸菱 135 我無醉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6 我無醉啦 同135 同135 同135 137 男人情女人心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38 男性的氣概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39 阮不願留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40 尚愛也是你 陳美鳳、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1 雨的聲風的影 戴梅君、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42 俗擱有力 高向鵬、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43 咱的愛不是愛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44 後會有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45 甭賭氣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46 相逢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7 相對的心 林姍、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8 紅紅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9 負擔 王建傑 張錦華 張宸菱 150 風中的玫瑰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1 風塵淚 江音 陳自為、張錦華 張宸菱 152 挺你挺我 莊振凱、林俊吉 林嘉愷、張錦華 張宸菱 153 浪子情深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54 海中船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5 留不住你的心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6 真情只一擺 袁小迪、邱淑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7 真情的愛 陳中、邱芸子 孟芳、張錦華 張宸菱 158 情人不要哭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59 情歌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0 情難斷夢抹醒 陳中、陳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61 惜緣  張錦華 張宸菱 162 連杯酒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63 換帖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64 無你卡自由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5 無尾巷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66 無奈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67 無奈擱無奈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68 無緣的人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69 等你等待無春天 周思潔 張錦華 張宸菱 170 等待的心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71 鄉土情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2 想妳的心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73 愛了無後悔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74 愛你不後悔 陳小雲 張錦華 張宸菱 175 愛情免簽字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76 愛難忘情難忘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77 溪水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78 癡情無後悔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9 癡情無罪 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80 夢一生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1 夢一場 黃思婷、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82 夢中來夢中去 吳漢書 張錦華 張宸菱 183 福氣啦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84 誰人心抹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5 誰人陪伴我 李小飛 張錦華 張宸菱 186 醉乎死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87 雙人枕頭 王識賢 張錦華 張宸菱 188 藝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9 歡喜做陣來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90 贖罪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易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上一人之
代  表  人    林弘鈞




上二人  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何子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公訴人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4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弘鈞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財產權罪，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捌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林弘鈞為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張宸菱、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以下稱達比公司）分別取得如附表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60、66至135、137至190所示「一瞑思念」等157首歌曲之詞曲音樂著作之專屬授權，且不得輸入載有匯集侵害上開著作財產權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竟，未經專屬授權人張宸菱、達比公司之同意或授權，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即基於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以及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置之電腦程式並輸入、販賣載有前開程式之設備、器材犯意，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載有得以自雲端下載前揭音樂著作之程式、技術及使用教學之雲端伴唱機（以下稱本案伴唱機），並於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利用本案伴唱機，供購買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以供人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供消費者點唱，而侵害達比公司及張宸菱之著作財產權。嗣因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因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張宸菱、達比公司告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審理之範圍：
　　按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
㈠、張宸菱部分：
　⒈如附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60、66所示之音樂著作，分別為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復經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各於102年至107年期間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等全部著作權（讓與人全部之權利賣斷予受讓人）均轉讓予周佳宏，嗣再經周佳宏於111年2月1日將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同上附表編號之詞曲著作權受讓讓渡證明書、詞曲著作權轉讓書共計34份（詳見本院智易卷第181至271頁）、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
　⒉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余天龍即余瑞昌（筆名余天龍）享有著作財產權，而余瑞昌於111年1月8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85至86頁）在卷可資佐證。
　⒊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廖偉志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廖偉志於111年1月7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1至23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⒋而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張錦華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張錦華於111年1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15至19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⒌以上各附表編號所示之音樂著作，已據專屬授權人張宸菱於1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告訴，有卷刑事附告訴狀可參，張宸菱於提起告訴當時，均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故就上述148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先予敘明。
　⒍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張宸菱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148件（34＋11＋7＋96＝148）。
㈡、達比公司部分：
　⒈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林從胤享有著作財產權，而林從胤於107年7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黃信達，並可為代轉專屬授權他人行使，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2年12月31日止；再經黃信達於108年3月11日將其所管理及擁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等，專屬授權予達比公司，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20年12月31日止，此各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5至34頁、即告證1）、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見本院智易卷第177頁）1紙在卷可資佐證。
　⒉本件係告訴人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而發現知悉其音樂著作權遭受侵害，而於112年6月28日，以上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人身分具狀提起告訴，顯未逾告訴期間，且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有卷附告訴狀可參，故就上述9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合先敘明。
　⒊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達比公司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9件。
二、證據能力：
㈠、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與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智易卷第5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兼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弘鈞固坦承有自大陸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及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的事實並不爭執（本院智易卷第101頁），惟否認有何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公開傳輸著作之犯行，辯稱：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有取得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經銷代理權，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有取得合法授權。另本案伴唱機會跟雲端做連結，若雲端有歌曲，就可以連接播放，不是下載歌曲，是暫存歌曲，暫存的方式沒辦法把歌曲再轉出去，是在機器暫存而已，不是下載的方式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起訴書的附表編號1-66所載的權利人是禧多，編號67-77 權利人為余瑞昌，其2人均未合法提出告訴，而編號78-86 的權利人依據告訴人提出之授權書記載為黃信達，並非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而黃信達亦未合法提出告訴，故該等曲目不受理判決，至於編號1-66告訴人雖然有補充周佳宏授權書，但是觀諸其授權的曲目，其詞曲均非有周佳宏作詞或作曲，卷內又沒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周佳宏是原權利人，即不得單憑該授權書信任告訴人張宸菱具備告訴權。本案伴唱機點播者皆為視聽著作，機器並非提詞機或音樂播放器，另依告訴人蒐證畫面，字體皆為簡體字，顯非原始著作，被告否認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權受有損害。又本案點歌機所點播者都是向中國大陸公司合法雲端曲庫連結播放的視聽著作，但是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曾經有保留著作權的約定，不能排除過往授權的過程已經合法授權給視聽著作使用，而且本案的公證畫面所顯示的詞曲著作人與附表所列的詞曲著作人並非一致，告訴人沒有提供原始著作內容的情況下，不能證明本案點歌機內視聽著作有侵害告訴人主張之著作，再來本案點歌機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點歌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在進口點歌機前，是自認有取得合法授權而合法取庫的曲目的歌曲有數十萬首，會一直上架或下架，被告沒有能力也無從事前得知有無著作權的爭議，而音集協過往的證明書雖然載明授權區域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但本案點歌機之運作原理是雲端播放，故仍然屬於在中國大陸境內之範圍。本件被告主觀上並無明知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林弘鈞於111年4月間起，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隨後被告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本案伴唱機，又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之事實並不爭執，業據被告林弘鈞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而本案伴唱機係以內建之軟體程式經由網際網路連結到位在中國之伺服器資料庫，再由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傳輸歌曲影音內容至我國端之本案伴唱機播放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達比公司代表人黃信達、告訴人代理人陳傑鴻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包裝外箱照片、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明細表、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統一發票、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蝦皮購物網頁（北檢112他6716第177-188頁）、112年9月22日新加坡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蝦皮電商字第0230922011P號函及所附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申設、交易明細及IP等資料（北檢112他6716第189-218頁）、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蝦皮購物聊天室之對話內容（他6716第245-249頁）、112年度北院民公武字第000255號公證書及附件（見北檢他卷第251頁以下至389頁）、統一發票1紙（見北檢他卷第181、277頁）、包裝外箱照片（同卷第177頁）、貨物照片及開箱照片（同卷第259至275頁）、操作本案伴唱機畫面照片（同北檢他卷第279至389頁）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亦足見本案伴唱機內建之電腦程式，可連結至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架設之雲端曲庫，提供公眾得於自行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網路接收、播放所選取之歌曲，而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則倘向被告購買上開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
　　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曲，即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　
㈡、被告林弘鈞雖以無主觀犯意為辯，然：
　⒈按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著作人除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第2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向公眾提供」，不以利用人有實際上之傳輸或接收之行為為必要，只要處於可得傳輸或接收之狀態為已足。次按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⒈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⒊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亦有明文。而該款規定之「明知」，屬行為人之主觀、心理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行為人本人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人實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行為人本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審酌判斷。倘行為人之非「明知」，純係肇因於其有意造成或刻意不探悉，仍得據以認定其主觀意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對本案伴唱機係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所購買，且本案伴唱機之操作方式係在連接網際網路之情況下，由消費者於使用端點選歌曲，藉由網路連結至中國端之伺服器資料庫，於取得歌曲後再回傳至使用端供消費者選唱等情並不爭執，並有告訴人達比公司之經公證後蒐證照片在卷可參，而被告林弘鈞自始即未取得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就附表所示歌曲於臺灣播送之著作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中國音集協會聲明書亦未有授權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或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得在臺灣以本案伴唱機播送其在中國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歌曲，被告林弘鈞既知本案伴唱機之功能係供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結架設在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選唱歌曲，且亦將本案伴唱機於網路上販售以作為營業工具，則被告林弘鈞未於輸入本案伴唱機前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詢問該公司有無取得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之授權，或是向臺灣之著作權相關協會詢問確認得否以本案伴唱機連結至中國雲端伺服器而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被告林弘鈞顯然是刻意不去確認附表歌曲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被告自始即故意讓自己處於對附表所示歌曲著作權歸屬無知之狀態，事後即得以不知有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而規避刑責，依前揭說明，被告林弘鈞故意自陷無知之狀態實合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主觀構成要件「明知」之範疇。另被告林弘鈞自承有收受告訴人於111年9月間所寄發之律師聲明函，該函文中已重申在境外集團之跨境授權係屬無效授權、及雲端伴唱機內所使用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該輸入或銷售業者可能該當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此有111年9月19日（111）鋒法字第1110919012號聲明函及送達回執（111年9月23日收）各1份（見本院審智易卷第103至114頁）在卷可參，是被告林弘鈞最遲於收受該律師聲明函之111年9月23日時，即應知悉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曲，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是足認其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⒊被告林弘鈞固於本院審理前提出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與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在中國深圳所簽立之編號：YWWZ00000000000家用版點歌機/ 視頻機合作合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於2022年8月18日授權「高雄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為丹嘜仕品牌在臺灣地區的總代理商之授權書（授權期限：2022年8月18日至2024年8月17日）、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日出具給
　　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為硬盤拷貝工作之授權書（授權書有效期間自簽訂後至2023年12月31日）、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營業執照（北檢112他6716第153-157頁）為證，並陳稱該授權書、合約書等得以證明本案伴唱機於臺灣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確有經過授權云云。惟查，前開合作合同1份、授權書2份均並無經中國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相關證明，其形式上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又觀上開授權書中關於本案伴唱機內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音王公司均已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授權重製，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則協助音王公司生產及銷售家用版點歌機之文字記載，似表示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有係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著作財產權，然如附表所示歌曲之著作權人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揭授權書內容實難認合理可信。故上開授權書難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⒋而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下稱中國音集協會）固有授權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使用該協會依法管理之音像作品，惟授權範圍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有中國音集協會於2022年4月15日音集協2022第160號聲明書、2022京方圓台證字第264號公證書各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審智易卷第95至99頁）。至該協會所管理且可使用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營業場所之視聽作品，自107年8月28日起，即已授權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而未授權揚聲公司以外之任何公司使用，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
　　所取得該協會管理之音樂電視作品許可，許可區域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並未涵蓋臺、澎、金、馬地區，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方圓公證處（2020）京方圓台証字第264號公證書暨所附中國音集協會音集協字【2020】第160號聲明書足稽，故其所提之上開授權書、合作合同等文件自難作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弘鈞、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2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林弘鈞所為，係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明知他人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而犯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被告林弘鈞自其警詢陳述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時起，至遭告訴人達比公司查獲112年2月17日止，期間之販售行為應認係接續犯，僅論以一罪。至起訴書雖認被告林弘鈞所為，亦同時有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然查，本案伴唱機所連結之雲端曲庫，係供公眾接收由大陸雲端公開傳輸之音樂著作內容，而非提供公眾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本案伴唱機之機器本體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而須要另連結網路雲端曲庫才能點唱，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伴唱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是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並不相符，故被告所為實無違反該款之情形，應併予敘明。
㈡、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林弘鈞執行業務而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科以該條之罰金刑。 
㈢、被告以1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而公開傳輸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行，同時致告訴人達比公司、張宸菱受有損害，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從重僅論以1個違反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弘鈞基於以前述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意，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中國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網路上販售予不特定他人，利用本案伴唱機台供購買該伴唱機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點唱，其所為對著作權人潛在市場利益之侵害非輕，且影響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國際聲譽及影視相關產業之發展，行為殊屬不該。審酌被告林弘鈞始終否認之犯後態度，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害如附表所示音樂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共計157件，並參酌被告林弘鈞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素行（詳如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被告林弘鈞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經濟，迄言詞辯論之6月12日止仍持續販售本案伴唱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登記資本額、輸入本案伴唱機進而販售之數量與期間、侵害附表所示音樂著作之數量等一切情狀，分別科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罰金刑，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自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弘鈞於警詢時供稱：自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又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從起訴後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都還有在販售本案伴唱機等語。而告訴人達比公司則於112年2月17日以每台2萬1仟元（含營業稅1000元）價格向被告買入本案伴唱機1台，且有點歌機設備發票1紙在卷可參，則以112年2月17日告訴人達比公司購入本案伴唱機並點播發現時起算，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止，以每台售價2萬元、每月最少賣出1台本案伴唱機估算，前後共約2年5月之獲利至少應約為58萬元（29×20,000＝580,000）。復查，前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故應依前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不受理之諭知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認：被告等以前述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行為，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之音樂著作，亦認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云云。
二、依告訴人張宸菱雖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周佳宏曾於111年2月1日將上述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惟查，告訴人張宸菱並未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之「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有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轉讓予周佳宏部分，提出任何權源證明文件，難認告訴人張宸菱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有提起告訴之合法權源，故張宸菱就此部分之告訴，難認合法。
三、按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為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依著作權法第100條第1項本文規定，本章之罪除同條項但書外情形，均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為訴追要件，若欠缺此要件，檢察官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本件公訴人就未經合法告訴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部分，本應為不起訴處分，竟未察逕而提起公訴，顯就此部分之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依法自應就此被訴部分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1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書郁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紅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
　　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
　　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
　　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四、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或第 8 款規定者。
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91 條至第 93 條、第 95 條至第 96 條之
 1 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歌曲名稱

		演唱者

		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授權人



		1

		一暝思念

		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

		枕頭香

		一綾

		張燕清

		張宸菱



		3

		愛情批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

		我欲跟你行

		一綾、張岳鵬

		張燕清

		張宸菱



		5

		心茫茫

		方瑞娥

		張燕清

		張宸菱



		6

		真心真愛

		一綾、王中平

		台灣阿典、黃聰典

		禧多



		7

		心痛無藥醫

		王中平、詹曼鈴

		陳坤明

		張宸菱



		8

		不得已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9

		愛這重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0

		可愛的人

		李素專

		紀金豐、簡志峰

		張宸菱



		11

		相思伴孤影

		李素專

		陳鈺姍

		張宸菱



		12

		探戈戀歌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3

		情定愛河橋

		李素專、阿堂

		簡志峰

		張宸菱



		 14

		我是妳的天

		邱賢桂

		邱賢桂

		禧多



		 15

		妳過了好嗎

		邱賢桂

		郭之儀

		禧多



		 16

		力量

		邱賢桂

		陳偉強

		禧多



		 17

		SAKURA之戀

		張瀛仁

		傑米

		張宸菱



		 18

		情債

		陳夏蓮

		蕭茂成

		張宸菱



		 19

		幸福我問你

		陳夏蓮、一綾

		郭之儀

		張宸菱



		 20

		姊妹情深

		陳夏蓮、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1

		拍噗仔

		楊欣樺

		莊名豪

		張宸菱



		 22

		幸福滿載

		楊欣樺、傑克

		蔡宜霖、廖偉志

		禧多



		 23

		風風雨雨作陣行

		詹曼鈴、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24

		女兒的牽掛

		蔡麗津

		秀姐

		張宸菱



		 25

		海角天涯淚

		蔡麗津、李明洋

		張燕清

		張宸菱



		 26

		為愛乾杯

		錢澄

		郭之儀

		張宸菱



		 27

		癡情無人疼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28

		來來來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29

		愛你第一名

		一綾

		周韋杰

		禧多



		 30

		愛情燒抹退

		一綾

		陳英吉

		禧多



		 31

		紅顏女人花

		一綾

		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32

		暝夢

		一綾

		秀姐、文妹

		禧多



		 33

		隨在伊

		一綾

		秀姐、王宗凱

		張宸菱



		 34

		情的鎖鏈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35

		有你尚好

		一綾、傑克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36

		愛的TEMPO

		李明洋、一綾

		黃聰典

		禧多



		 37

		一生疼惜你

		李明洋

		廖偉志

		張宸菱



		 38

		幸福為你留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39

		問心肝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0

		望情批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1

		切切咧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42

		山圖一下

		李明洋、阿達

		周韋杰

		禧多



		 43

		寂寞的吉他聲

		邱賢桂

		陳英吉

		禧多



		44

		愛的數字

		邱賢桂、張瀛仁

		蔡湘宜、邱賢桂

		禧多



		45

		你是天星我是月

		邱賢桂、詹曼鈴

		林文德

		張宸菱



		46

		閒話無目睭

		邱賢桂、蘇宥蓉

		周韋杰

		張宸菱



		47

		月光圓

		傑克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8

		問大海

		傑克

		葉孟朗、楊彩藝

		張宸菱



		49

		永遠的太陽

		傑克

		陳英吉

		禧多



		50

		向前的勇氣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1

		醉話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2

		我曾經愛過你

		傑克

		芊芳

		禧多



		53

		天涯總有相逢時

		傑克、方瑞娥

		張燕清

		禧多



		54

		雪蓮花

		曾朝松、陳鈺姍

		張燕清

		張宸菱



		55

		女人的名字

		楊欣樺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56

		半暝酒

		楊欣樺

		黃聰典、元元、誠誠

		禧多



		57

		癡心的歌

		楊欣樺

		陳偉強、JACK

		禧多



		58

		晚頓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59

		有緣無一定有份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60

		五月雪

		詹曼鈴

		黃玟瑛、周心願

		張宸菱



		61

		阮欲如何

		詹曼鈴

		陳英吉

		禧多



		62

		前世注定

		詹曼鈴、王中平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63

		送你到這

		潘佩莉

		比佛利、楊彩藝

		禧多



		64

		搖落去

		潘佩莉

		蔡湘宜、陳祈信

		禧多



		65

		夢成雙

		潘佩莉、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66

		出味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張宸菱



		67

		理想是我的生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8

		今生的麻吉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9

		相逢北海岸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0

		四海皆兄弟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1

		大展鴻圖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2

		回鄉的路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3

		小弄弄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4

		相逢高鐵站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5

		有緣無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6

		老朋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7

		放抹開的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8

		分身情人

		魏晨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79

		相見不如懷念

		樊凡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0

		小飾品

		童童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1

		遺憾的美麗

		陸瑤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2

		再說一次YESIDO

		林佑威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3

		為我剖心肝

		李嘉

		鄭識

		達比公司



		 84

		浪費眼淚

		陳嘉樺（ELLA）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5

		癡情的玫瑰

		許寀菁（妞妞）

		張欣瑜、林佳玲

		達比公司



		 86

		失控的玩具熊

		謝子圻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7

		永遠不分開

		廖偉志、吳秋梅

		廖偉志

		張宸菱



		 88

		愛你放心底

		廖偉志、廖若予

		廖偉志

		張宸菱



		 89

		一生的伴

		邱梓謙

		廖偉志

		張宸菱



		 90

		敢愛不知恨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1

		反背不是罪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2

		姻緣簿

		余秀娟、廖偉志

		廖偉志

		張宸菱



		 93

		我該如何忘了你

		余秀娟

		廖偉志

		張宸菱



		 94

		一生的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5

		一生情一世愛

		方瑞娥、高向鵬

		陳振榮、張錦華

		張宸菱



		 96

		入厝

		龍千玉、高向鵬

		張錦華

		張宸菱



		 97

		三角戀

		傅振輝、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8

		三言二語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9

		千錯萬錯

		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00

		大頭仔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01

		小雨多美麗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02

		今生最愛的人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3

		今夜又擱為你醉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04

		六月風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5

		分手的話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06

		心不甘情不願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07

		心疼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8

		心碎的恰恰

		陳中、邱芸子

		邱宏瀛、張錦華

		張宸菱



		109

		心落雪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0

		歹歹仔時機

		黃西田

		張錦華

		張宸菱



		111

		世間路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2

		只有你了解我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13

		失落的情歌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14

		打火兄弟

		袁小迪

		洪性榮、張錦華

		張宸菱



		115

		永遠祝福你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16

		永遠跟你行

		李嘉

		張錦華

		張宸菱



		117

		甘願愛你是錯誤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18

		用心交陪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19

		用心愛過的人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0

		再三誤解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21

		再生緣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2

		再相逢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23

		再會啦再會期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4

		回頭路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5

		多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26

		多情路

		黃乙玲

		張錦華

		張宸菱



		127

		有你的日子

		張瀛仁、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28

		有夢尚美

		蔡小虎、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29

		你是我的一半

		張瀛仁、林俊吉

		張錦華

		張宸菱



		130

		你是我的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31

		你是阮的過去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132

		我是無心的人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3

		我就是愛你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34

		我無醉是心塊碎

		曾心梅

		張錦華

		張宸菱



		135

		我無醉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6

		我無醉啦

		同135

		同135

		同135



		137

		男人情女人心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38

		男性的氣概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39

		阮不願留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40

		尚愛也是你

		陳美鳳、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1

		雨的聲風的影

		戴梅君、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42

		俗擱有力

		高向鵬、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43

		咱的愛不是愛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44

		後會有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45

		甭賭氣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46

		相逢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7

		相對的心

		林姍、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8

		紅紅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9

		負擔

		王建傑

		張錦華

		張宸菱



		150

		風中的玫瑰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1

		風塵淚

		江音

		陳自為、張錦華

		張宸菱



		152

		挺你挺我

		莊振凱、林俊吉

		林嘉愷、張錦華

		張宸菱



		153

		浪子情深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54

		海中船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5

		留不住你的心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6

		真情只一擺

		袁小迪、邱淑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7

		真情的愛

		陳中、邱芸子

		孟芳、張錦華

		張宸菱



		158

		情人不要哭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59

		情歌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0

		情難斷夢抹醒

		陳中、陳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61

		惜緣

		


		張錦華

		張宸菱



		162

		連杯酒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63

		換帖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64

		無你卡自由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5

		無尾巷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66

		無奈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67

		無奈擱無奈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68

		無緣的人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69

		等你等待無春天

		周思潔

		張錦華

		張宸菱



		170

		等待的心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71

		鄉土情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2

		想妳的心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73

		愛了無後悔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74

		愛你不後悔

		陳小雲

		張錦華

		張宸菱



		175

		愛情免簽字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76

		愛難忘情難忘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77

		溪水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78

		癡情無後悔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9

		癡情無罪

		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80

		夢一生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1

		夢一場

		黃思婷、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82

		夢中來夢中去

		吳漢書

		張錦華

		張宸菱



		183

		福氣啦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84

		誰人心抹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5

		誰人陪伴我

		李小飛

		張錦華

		張宸菱



		186

		醉乎死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87

		雙人枕頭

		王識賢

		張錦華

		張宸菱



		188

		藝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9

		歡喜做陣來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90

		贖罪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智易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上一人之

代  表  人    林弘鈞





上二人  之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何子豪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公訴人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字第49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弘鈞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執行業務，犯著作權法第93條之侵害著作財產權罪，科罰金新臺幣貳拾萬元。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捌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林弘鈞為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張宸菱、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以下稱達比公司）分別取得如附表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60、66至135、137至190所示「一瞑思念」等157首歌曲之詞曲音樂著作之專屬授權，且不得輸入載有匯集侵害上開著作財產權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竟，未經專屬授權人張宸菱、達比公司之同意或授權，於民國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即基於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以及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置之電腦程式並輸入、販賣載有前開程式之設備、器材犯意，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載有得以自雲端下載前揭音樂著作之程式、技術及使用教學之雲端伴唱機（以下稱本案伴唱機），並於112年2月17日前某日起，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利用本案伴唱機，供購買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以供人連結網路雲端曲庫公開傳輸如附表所示歌曲供消費者點唱，而侵害達比公司及張宸菱之著作財產權。嗣因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因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張宸菱、達比公司告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案審理之範圍：

　　按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內，得以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並以自己名義為訴訟上之行為，著作權法第37條第4項本文定有明文。經查：

㈠、張宸菱部分：

　⒈如附編號1-5、7-13、17-21、23-28、33、34、37、38、45-48、54、60、66所示之音樂著作，分別為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復經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各於102年至107年期間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等全部著作權（讓與人全部之權利賣斷予受讓人）均轉讓予周佳宏，嗣再經周佳宏於111年2月1日將附表同上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同上附表編號之詞曲著作權受讓讓渡證明書、詞曲著作權轉讓書共計34份（詳見本院智易卷第181至271頁）、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

　⒉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余天龍即余瑞昌（筆名余天龍）享有著作財產權，而余瑞昌於111年1月8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67至77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85至86頁）在卷可資佐證。

　⒊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為第三人廖偉志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廖偉志於111年1月7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87至93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1至23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⒋而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張錦華享有著作財產權，而張錦華於111年1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94至135、137至190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此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15至19頁、即告證1）在卷可資佐證。

　⒌以上各附表編號所示之音樂著作，已據專屬授權人張宸菱於112年6月28日具狀提起告訴，有卷刑事附告訴狀可參，張宸菱於提起告訴當時，均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故就上述148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先予敘明。

　⒍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張宸菱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148件（34＋11＋7＋96＝148）。

㈡、達比公司部分：

　⒈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均為第三人林從胤享有著作財產權，而林從胤於107年7月15日已將其所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專屬授權予黃信達，並可為代轉專屬授權他人行使，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2年12月31日止；再經黃信達於108年3月11日將其所管理及擁有、包含如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等，專屬授權予達比公司，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20年12月31日止，此各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北檢他卷第25至34頁、即告證1）、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見本院智易卷第177頁）1紙在卷可資佐證。

　⒉本件係告訴人達比公司於112年2月17日下單購買上述伴唱機並點播而發現知悉其音樂著作權遭受侵害，而於112年6月28日，以上附表編號78至86所示之音樂著作專屬授權人身分具狀提起告訴，顯未逾告訴期間，且仍在前述專屬授權之有效期間內，有卷附告訴狀可參，故就上述9件音樂著作已有合法告訴，合先敘明。

　⒊本件被告侵害告訴人達比公司之上述音樂著作共計9件。

二、證據能力：

㈠、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與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本院智易卷第5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㈡、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兼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代表人林弘鈞固坦承有自大陸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及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的事實並不爭執（本院智易卷第101頁），惟否認有何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侵害著作財產權之公開傳輸著作之犯行，辯稱：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有取得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經銷代理權，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有取得合法授權。另本案伴唱機會跟雲端做連結，若雲端有歌曲，就可以連接播放，不是下載歌曲，是暫存歌曲，暫存的方式沒辦法把歌曲再轉出去，是在機器暫存而已，不是下載的方式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本案起訴書的附表編號1-66所載的權利人是禧多，編號67-77 權利人為余瑞昌，其2人均未合法提出告訴，而編號78-86 的權利人依據告訴人提出之授權書記載為黃信達，並非達比音樂影音有限公司，而黃信達亦未合法提出告訴，故該等曲目不受理判決，至於編號1-66告訴人雖然有補充周佳宏授權書，但是觀諸其授權的曲目，其詞曲均非有周佳宏作詞或作曲，卷內又沒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周佳宏是原權利人，即不得單憑該授權書信任告訴人張宸菱具備告訴權。本案伴唱機點播者皆為視聽著作，機器並非提詞機或音樂播放器，另依告訴人蒐證畫面，字體皆為簡體字，顯非原始著作，被告否認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權受有損害。又本案點歌機所點播者都是向中國大陸公司合法雲端曲庫連結播放的視聽著作，但是卷內並無證據證明告訴人的詞曲著作曾經有保留著作權的約定，不能排除過往授權的過程已經合法授權給視聽著作使用，而且本案的公證畫面所顯示的詞曲著作人與附表所列的詞曲著作人並非一致，告訴人沒有提供原始著作內容的情況下，不能證明本案點歌機內視聽著作有侵害告訴人主張之著作，再來本案點歌機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點歌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在進口點歌機前，是自認有取得合法授權而合法取庫的曲目的歌曲有數十萬首，會一直上架或下架，被告沒有能力也無從事前得知有無著作權的爭議，而音集協過往的證明書雖然載明授權區域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但本案點歌機之運作原理是雲端播放，故仍然屬於在中國大陸境內之範圍。本件被告主觀上並無明知之故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林弘鈞於111年4月間起，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隨後被告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本案伴唱機，又對於本案伴唱機確可點播起訴書附表所示189首歌曲之事實並不爭執，業據被告林弘鈞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在卷，而本案伴唱機係以內建之軟體程式經由網際網路連結到位在中國之伺服器資料庫，再由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傳輸歌曲影音內容至我國端之本案伴唱機播放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達比公司代表人黃信達、告訴人代理人陳傑鴻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包裝外箱照片、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明細表、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統一發票、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蝦皮購物網頁（北檢112他6716第177-188頁）、112年9月22日新加坡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蝦皮電商字第0230922011P號函及所附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申設、交易明細及IP等資料（北檢112他6716第189-218頁）、DANMS 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蝦皮購物聊天室之對話內容（他6716第245-249頁）、112年度北院民公武字第000255號公證書及附件（見北檢他卷第251頁以下至389頁）、統一發票1紙（見北檢他卷第181、277頁）、包裝外箱照片（同卷第177頁）、貨物照片及開箱照片（同卷第259至275頁）、操作本案伴唱機畫面照片（同北檢他卷第279至389頁）各1份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亦足見本案伴唱機內建之電腦程式，可連結至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架設之雲端曲庫，提供公眾得於自行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網路接收、播放所選取之歌曲，而構成公開傳輸行為。則倘向被告購買上開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

　　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曲，即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　

㈡、被告林弘鈞雖以無主觀犯意為辯，然：

　⒈按公開傳輸係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著作人除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第26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向公眾提供」，不以利用人有實際上之傳輸或接收之行為為必要，只要處於可得傳輸或接收之狀態為已足。次按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者，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⒈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⒊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亦有明文。而該款規定之「明知」，屬行為人之主觀、心理事實，係潛藏個人意識之內在心理狀態，除行為人本人得以感官知覺外，第三人實無法直接體驗感受，通常較難取得外部直接證據，以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據此，除行為人本人之陳述外，法院於欠缺直接證據之情形，得從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行為時客觀狀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綜合審酌判斷。倘行為人之非「明知」，純係肇因於其有意造成或刻意不探悉，仍得據以認定其主觀意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對本案伴唱機係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所購買，且本案伴唱機之操作方式係在連接網際網路之情況下，由消費者於使用端點選歌曲，藉由網路連結至中國端之伺服器資料庫，於取得歌曲後再回傳至使用端供消費者選唱等情並不爭執，並有告訴人達比公司之經公證後蒐證照片在卷可參，而被告林弘鈞自始即未取得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就附表所示歌曲於臺灣播送之著作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中國音集協會聲明書亦未有授權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或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得在臺灣以本案伴唱機播送其在中國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歌曲，被告林弘鈞既知本案伴唱機之功能係供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結架設在中國之雲端伺服器資料庫選唱歌曲，且亦將本案伴唱機於網路上販售以作為營業工具，則被告林弘鈞未於輸入本案伴唱機前向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詢問該公司有無取得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之授權，或是向臺灣之著作權相關協會詢問確認得否以本案伴唱機連結至中國雲端伺服器而在臺灣公開傳輸或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被告林弘鈞顯然是刻意不去確認附表歌曲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被告自始即故意讓自己處於對附表所示歌曲著作權歸屬無知之狀態，事後即得以不知有無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而規避刑責，依前揭說明，被告林弘鈞故意自陷無知之狀態實合於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主觀構成要件「明知」之範疇。另被告林弘鈞自承有收受告訴人於111年9月間所寄發之律師聲明函，該函文中已重申在境外集團之跨境授權係屬無效授權、及雲端伴唱機內所使用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該輸入或銷售業者可能該當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規定而犯同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此有111年9月19日（111）鋒法字第1110919012號聲明函及送達回執（111年9月23日收）各1份（見本院審智易卷第103至114頁）在卷可參，是被告林弘鈞最遲於收受該律師聲明函之111年9月23日時，即應知悉本案伴唱機之溑費者欲藉由雲端曲庫，在臺灣境內公開傳輸附表所示音樂著作即歌曲，應取得臺灣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方屬適法；是足認其前開所辯，難認可採。

　⒊被告林弘鈞固於本院審理前提出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與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在中國深圳所簽立之編號：YWWZ00000000000家用版點歌機/ 視頻機合作合同、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於2022年8月18日授權「高雄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為丹嘜仕品牌在臺灣地區的總代理商之授權書（授權期限：2022年8月18日至2024年8月17日）、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於2023年1月1日出具給

　　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為硬盤拷貝工作之授權書（授權書有效期間自簽訂後至2023年12月31日）、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之營業執照（北檢112他6716第153-157頁）為證，並陳稱該授權書、合約書等得以證明本案伴唱機於臺灣播送如附表所示歌曲確有經過授權云云。惟查，前開合作合同1份、授權書2份均並無經中國公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相關證明，其形式上是否可信已非無疑；又觀上開授權書中關於本案伴唱機內之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音王公司均已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授權重製，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則協助音王公司生產及銷售家用版點歌機之文字記載，似表示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有係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著作財產權，然如附表所示歌曲之著作權人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揭授權書內容實難認合理可信。故上開授權書難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⒋而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以下稱中國音集協會）固有授權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使用該協會依法管理之音像作品，惟授權範圍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有中國音集協會於2022年4月15日音集協2022第160號聲明書、2022京方圓台證字第264號公證書各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審智易卷第95至99頁）。至該協會所管理且可使用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營業場所之視聽作品，自107年8月28日起，即已授權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而未授權揚聲公司以外之任何公司使用，音王文化（深圳）有限公司

　　所取得該協會管理之音樂電視作品許可，許可區域僅限於中國大陸地區，並未涵蓋臺、澎、金、馬地區，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方圓公證處（2020）京方圓台証字第264號公證書暨所附中國音集協會音集協字【2020】第160號聲明書足稽，故其所提之上開授權書、合作合同等文件自難作為被告林弘鈞有利之證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弘鈞、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2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㈠、核被告林弘鈞所為，係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明知他人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而犯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被告林弘鈞自其警詢陳述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時起，至遭告訴人達比公司查獲112年2月17日止，期間之販售行為應認係接續犯，僅論以一罪。至起訴書雖認被告林弘鈞所為，亦同時有違反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情形，然查，本案伴唱機所連結之雲端曲庫，係供公眾接收由大陸雲端公開傳輸之音樂著作內容，而非提供公眾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本案伴唱機之機器本體並沒有公開傳輸、重製的功能，而須要另連結網路雲端曲庫才能點唱，如前揭被告所述本案伴唱機之雲端播放過程只有暫時重製視聽著作，並不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是與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7款之構成要件-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並不相符，故被告所為實無違反該款之情形，應併予敘明。

㈡、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林弘鈞執行業務而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科以該條之罰金刑。 

㈢、被告以1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而公開傳輸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犯行，同時致告訴人達比公司、張宸菱受有損害，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從重僅論以1個違反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弘鈞基於以前述方法侵害他人著作權之犯意，以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名義自中國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網路上販售予不特定他人，利用本案伴唱機台供購買該伴唱機之消費者連結網路雲端曲庫點唱，其所為對著作權人潛在市場利益之侵害非輕，且影響我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國際聲譽及影視相關產業之發展，行為殊屬不該。審酌被告林弘鈞始終否認之犯後態度，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侵害如附表所示音樂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共計157件，並參酌被告林弘鈞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素行（詳如法院前案紀錄表），及被告林弘鈞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學經歷、工作及家庭經濟，迄言詞辯論之6月12日止仍持續販售本案伴唱機、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之登記資本額、輸入本案伴唱機進而販售之數量與期間、侵害附表所示音樂著作之數量等一切情狀，分別科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罰金刑，被告丹嘜仕音響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自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併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林弘鈞於警詢時供稱：自111年4、5月起開始販售本案伴唱機，又於本院審理中供稱其從起訴後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都還有在販售本案伴唱機等語。而告訴人達比公司則於112年2月17日以每台2萬1仟元（含營業稅1000元）價格向被告買入本案伴唱機1台，且有點歌機設備發票1紙在卷可參，則以112年2月17日告訴人達比公司購入本案伴唱機並點播發現時起算，至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辯論期日止，以每台售價2萬元、每月最少賣出1台本案伴唱機估算，前後共約2年5月之獲利至少應約為58萬元（29×20,000＝580,000）。復查，前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故應依前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參、不受理之諭知部分（即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認：被告等以前述自中國大陸廣東丹嘜仕音響電器有限公司購買輸入本案伴唱機並於蝦皮購物網站上以Danms丹嘜仕音響旗艦店之帳號刊登廣告對外販售行為，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之音樂著作，亦認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之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嫌云云。

二、依告訴人張宸菱雖於本院審理中提出周佳宏曾於111年2月1日將上述編號「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音樂著作及視聽著作之專屬授權轉讓予告訴人張宸菱，專屬授權期間迄至113年12月31日止，有音樂著作專屬授權書及附件1份（見本院審智易26號卷第77至83頁）在卷可資佐證，惟查，告訴人張宸菱並未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之「著作財產權人」欄所示之人有將其等之詞曲著作權轉讓予周佳宏部分，提出任何權源證明文件，難認告訴人張宸菱就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有提起告訴之合法權源，故張宸菱就此部分之告訴，難認合法。

三、按案件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為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依著作權法第100條第1項本文規定，本章之罪除同條項但書外情形，均須告訴乃論。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為訴追要件，若欠缺此要件，檢察官即應為不起訴處分，本件公訴人就未經合法告訴之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14-16、22、29-32、35、36、39-44、49-53、55-59、61-65部分之音樂著作部分，本應為不起訴處分，竟未察逕而提起公訴，顯就此部分之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依法自應就此被訴部分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1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書郁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潘冠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游紅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宗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

　　輸或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

　　輸或重製著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八、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

　　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而受有利益

　　者：

（一）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

（二）指導、協助或預設路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

（三）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一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

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四、違反第 87 條第 1 項第 7 款或第 8 款規定者。

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91 條至第 93 條、第 95 條至第 96 條之

 1 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

人亦科各該條之罰金。

附表　　　　　　　　　　　　　

編號  歌曲名稱 演唱者 著作財產權人 專屬授權人 1 一暝思念 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 枕頭香 一綾 張燕清 張宸菱 3 愛情批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 我欲跟你行 一綾、張岳鵬 張燕清 張宸菱 5 心茫茫 方瑞娥 張燕清 張宸菱 6 真心真愛 一綾、王中平 台灣阿典、黃聰典 禧多 7 心痛無藥醫 王中平、詹曼鈴 陳坤明 張宸菱 8 不得已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9 愛這重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0 可愛的人 李素專 紀金豐、簡志峰 張宸菱 11 相思伴孤影 李素專 陳鈺姍 張宸菱 12 探戈戀歌 李素專 台灣阿典、黃聰典 張宸菱 13 情定愛河橋 李素專、阿堂 簡志峰 張宸菱  14 我是妳的天 邱賢桂 邱賢桂 禧多  15 妳過了好嗎 邱賢桂 郭之儀 禧多  16 力量 邱賢桂 陳偉強 禧多  17 SAKURA之戀 張瀛仁 傑米 張宸菱  18 情債 陳夏蓮 蕭茂成 張宸菱  19 幸福我問你 陳夏蓮、一綾 郭之儀 張宸菱  20 姊妹情深 陳夏蓮、一綾 林東松、林東森 張宸菱  21 拍噗仔 楊欣樺 莊名豪 張宸菱  22 幸福滿載 楊欣樺、傑克 蔡宜霖、廖偉志 禧多  23 風風雨雨作陣行 詹曼鈴、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24 女兒的牽掛 蔡麗津 秀姐 張宸菱  25 海角天涯淚 蔡麗津、李明洋 張燕清 張宸菱  26 為愛乾杯 錢澄 郭之儀 張宸菱  27 癡情無人疼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28 來來來 一綾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29 愛你第一名 一綾 周韋杰 禧多  30 愛情燒抹退 一綾 陳英吉 禧多  31 紅顏女人花 一綾 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32 暝夢 一綾 秀姐、文妹 禧多  33 隨在伊 一綾 秀姐、王宗凱 張宸菱  34 情的鎖鏈 一綾 陳英吉 張宸菱  35 有你尚好 一綾、傑克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36 愛的TEMPO 李明洋、一綾 黃聰典 禧多  37 一生疼惜你 李明洋 廖偉志 張宸菱  38 幸福為你留 李明洋 周韋杰 張宸菱  39 問心肝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0 望情批 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41 切切咧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42 山圖一下 李明洋、阿達 周韋杰 禧多  43 寂寞的吉他聲 邱賢桂 陳英吉 禧多 44 愛的數字 邱賢桂、張瀛仁 蔡湘宜、邱賢桂 禧多 45 你是天星我是月 邱賢桂、詹曼鈴 林文德 張宸菱 46 閒話無目睭 邱賢桂、蘇宥蓉 周韋杰 張宸菱 47 月光圓 傑克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張宸菱 48 問大海 傑克 葉孟朗、楊彩藝 張宸菱 49 永遠的太陽 傑克 陳英吉 禧多 50 向前的勇氣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1 醉話 傑克 永芳、羅又華 禧多 52 我曾經愛過你 傑克 芊芳 禧多 53 天涯總有相逢時 傑克、方瑞娥 張燕清 禧多 54 雪蓮花 曾朝松、陳鈺姍 張燕清 張宸菱 55 女人的名字 楊欣樺 洪金昇、林佳宜 禧多 56 半暝酒 楊欣樺 黃聰典、元元、誠誠 禧多 57 癡心的歌 楊欣樺 陳偉強、JACK 禧多 58 晚頓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59 有緣無一定有份 楊欣樺 林佳宜、洪金昇 禧多 60 五月雪 詹曼鈴 黃玟瑛、周心願 張宸菱 61 阮欲如何 詹曼鈴 陳英吉 禧多 62 前世注定 詹曼鈴、王中平 周佳宏、黃明洲、吳舜華 禧多 63 送你到這 潘佩莉 比佛利、楊彩藝 禧多 64 搖落去 潘佩莉 蔡湘宜、陳祈信 禧多 65 夢成雙 潘佩莉、李明洋 周韋杰 禧多 66 出味 李明洋 洪金昇、林佳宜 張宸菱 67 理想是我的生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8 今生的麻吉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69 相逢北海岸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0 四海皆兄弟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1 大展鴻圖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2 回鄉的路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3 小弄弄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4 相逢高鐵站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5 有緣無份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6 老朋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7 放抹開的手 余天龍 余天龍（余瑞昌） 張宸菱 78 分身情人 魏晨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79 相見不如懷念 樊凡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0 小飾品 童童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1 遺憾的美麗 陸瑤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2 再說一次YESIDO 林佑威 張欣瑜、林從胤 達比公司 83 為我剖心肝 李嘉 鄭識 達比公司  84 浪費眼淚 陳嘉樺（ELLA）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5 癡情的玫瑰 許寀菁（妞妞） 張欣瑜、林佳玲 達比公司  86 失控的玩具熊 謝子圻 林從胤 達比公司  87 永遠不分開 廖偉志、吳秋梅 廖偉志 張宸菱  88 愛你放心底 廖偉志、廖若予 廖偉志 張宸菱  89 一生的伴 邱梓謙 廖偉志 張宸菱  90 敢愛不知恨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1 反背不是罪 趙乙臻 廖偉志 張宸菱  92 姻緣簿 余秀娟、廖偉志 廖偉志 張宸菱  93 我該如何忘了你 余秀娟 廖偉志 張宸菱  94 一生的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5 一生情一世愛 方瑞娥、高向鵬 陳振榮、張錦華 張宸菱  96 入厝 龍千玉、高向鵬 張錦華 張宸菱  97 三角戀 傅振輝、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8 三言二語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99 千錯萬錯 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00 大頭仔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01 小雨多美麗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02 今生最愛的人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3 今夜又擱為你醉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04 六月風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5 分手的話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06 心不甘情不願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07 心疼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08 心碎的恰恰 陳中、邱芸子 邱宏瀛、張錦華 張宸菱 109 心落雪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0 歹歹仔時機 黃西田 張錦華 張宸菱 111 世間路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12 只有你了解我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13 失落的情歌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14 打火兄弟 袁小迪 洪性榮、張錦華 張宸菱 115 永遠祝福你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16 永遠跟你行 李嘉 張錦華 張宸菱 117 甘願愛你是錯誤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18 用心交陪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19 用心愛過的人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0 再三誤解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21 再生緣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22 再相逢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23 再會啦再會期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4 回頭路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25 多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26 多情路 黃乙玲 張錦華 張宸菱 127 有你的日子 張瀛仁、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28 有夢尚美 蔡小虎、林姍 張錦華 張宸菱 129 你是我的一半 張瀛仁、林俊吉 張錦華 張宸菱 130 你是我的兄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31 你是阮的過去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132 我是無心的人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3 我就是愛你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34 我無醉是心塊碎 曾心梅 張錦華 張宸菱 135 我無醉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36 我無醉啦 同135 同135 同135 137 男人情女人心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38 男性的氣概 羅時豐 張錦華 張宸菱 139 阮不願留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40 尚愛也是你 陳美鳳、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1 雨的聲風的影 戴梅君、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42 俗擱有力 高向鵬、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43 咱的愛不是愛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44 後會有期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45 甭賭氣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46 相逢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7 相對的心 林姍、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8 紅紅的酒 龍千玉、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49 負擔 王建傑 張錦華 張宸菱 150 風中的玫瑰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1 風塵淚 江音 陳自為、張錦華 張宸菱 152 挺你挺我 莊振凱、林俊吉 林嘉愷、張錦華 張宸菱 153 浪子情深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54 海中船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55 留不住你的心 鄧麗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6 真情只一擺 袁小迪、邱淑君 張錦華 張宸菱 157 真情的愛 陳中、邱芸子 孟芳、張錦華 張宸菱 158 情人不要哭 鄧麗君 佐斯 張宸菱 159 情歌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0 情難斷夢抹醒 陳中、陳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61 惜緣  張錦華 張宸菱 162 連杯酒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63 換帖 高向鵬、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64 無你卡自由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65 無尾巷 龍千玉、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66 無奈 高向鵬、方瑞娥 張錦華 張宸菱 167 無奈擱無奈 蔡小虎、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68 無緣的人 白冰冰 張錦華 張宸菱 169 等你等待無春天 周思潔 張錦華 張宸菱 170 等待的心 黃思婷 張錦華 張宸菱 171 鄉土情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2 想妳的心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73 愛了無後悔 龍千玉、翁立友 張錦華 張宸菱 174 愛你不後悔 陳小雲 張錦華 張宸菱 175 愛情免簽字 張瀛仁 張瀛仁、張坤樹 張宸菱 176 愛難忘情難忘 尤雅 張錦華 張宸菱 177 溪水情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78 癡情無後悔 蔡小虎 張錦華 張宸菱 179 癡情無罪 莊振凱 張錦華 張宸菱 180 夢一生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1 夢一場 黃思婷、傅振輝 張錦華 張宸菱 182 夢中來夢中去 吳漢書 張錦華 張宸菱 183 福氣啦 高向鵬、方怡萍 張錦華 張宸菱 184 誰人心抹痛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5 誰人陪伴我 李小飛 張錦華 張宸菱 186 醉乎死 袁小迪 張錦華 張宸菱 187 雙人枕頭 王識賢 張錦華 張宸菱 188 藝旦 龍千玉 張錦華 張宸菱 189 歡喜做陣來 陳中、邱芸子 張錦華 張宸菱 190 贖罪 陳中、邱芸子 陳麗芳、張錦華 張宸菱 





